
长城中文学校教师守则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七日） 

 
1. 热爱教育事业，有爱心和责任心，以授业解惑为己任，尽最大努力教导学生，

爱护学生，培养学生对学习中文的兴趣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2. 根据学校颁布的标准，拟定学期教学方案和进程计划，并于新学期开始前上交
教务副校长。每周课程应有课堂教案，其必须涵盖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对学
生的要求，以及学生作业。 

3. 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采取灵活机动的教学方式，活跃课堂气
氛，因材施教，因人施教，师生互动。 

4. 根据教学计划布置家庭作业，认真批改学生作业。作好每次测验与期末考试的
准备工作，严格考查学生的成绩。在学期中应向家长至少通报一次教学计划及
学生的学习进展，并在学期末发布学生成绩报告。 

5. 每次课后，教师应该直接或通过班代表将所布置作业及要求以电子邮件形式发
给学生家长，以便家长督促和辅导。 

6. 每学期在家长代表协助下至少召开一次本班家长会。 

7. 维持课堂秩序,严格学风,保证教学环境不受任何干扰。 

8. 在家长代表协助下，负责维护租用教室内的所有物品，保证课桌椅课后恢复原
位。严格执行不得在教室吃食品及喝饮料的规定。如使用黑板，课后必须清
洁。发现损害租用教室内物品的情况，应立即向学校报告，并协助善后处理。 

9. 按时到校，提早五至十分钟前进入教室，务必做到按时上下课。每次上课需对
学生点名并将点名表每月底上交教务副校长。未注册学生及无校方书面试听许
可不得进入教室。 

10. 配合学校及家长监督教学，虚心听取并接受教学建议。 

11. 教师每学期可请假不超过两天，否则需向校长提出书面申请。病假不在此例。
教师请假应提前两周通知校方及家长和学生。如有急事需请假，务必及时通知
学校。不请假而缺席上课是严重失职行为。 

12. 如教师不能上课，代课老师需经学校批准。代课老师薪资应由学校统一管理和
发放。 

13. 配合并完成学校布置的每一项任务，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的教师会议及教学交
流活动，包括教师培训，教师会议等活动。 

14. 严禁教师擅自收取家长或学生的现金或支票，任何费用应由校方统一管理。严
禁教师使用学校场地私自授课。 

15. 违反以上规定者，学校董事会将视情节酌情给与口头警告，书面警告，或解聘

处分。 


